
 

  法学所导航 | 出版刊物 | 法学教育 | 法治时空 

 文章检索：     

最新作品 | 阅读欣赏 | 环球法苑 | 科研项目 

法学数据库 | 法律服务 | 网站导航 | 投稿热线 | 联系我们 

  

  

 更多▲ 

 特聘导师 

法学所导航 

走进法学所

机构设置

《法学研究》

《环球法律评论》

科研项目

系列丛书

最新著作

法学图书馆

研究中心

法学系

博士后流动站

学友之家

考分查询

专题研究 

五四宪法和全国人大五十周

年纪念专栏 

最新宪法修正案学习与思考 

公法研究 

电信市场竞争政策 

证券投资基金法 

法律与非典论坛 

 您的位置：首页 >> 阅读文章  

    

使用大字体察看本文 

阅读次数：836    

浅议我国司法鉴定体制的改革 

张晓龙 胡东平

    司法鉴定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现代诉讼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

司法鉴定活动由于缺乏立法的规范，实践中存在着许多问题，未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司法鉴定体制

的改革，已摆在司法工作的议事日程上。 

    

    

    一、现存司法鉴定体制的弊端 

    

    1、鉴定机构多头设置。 

    

    根据我国现行规定和司法实践，具有鉴定权的机构大致有五类，一是公、检、法等国家专门机关内部

设置的鉴定机构；二是经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置在科研机构、政法院校的司法鉴定机构，如司法部司法鉴

定研究所；三是卫生行政部门设立的鉴定机构，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四是一些医科大学中设立的鉴定

机构，如上海医科大学法医学系；五是省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由上可见我国享有鉴定权的机构既多且

杂，造成资源浪费，当事人更是频繁使用重新鉴定权，造成案件不能及时审理，多家鉴定意见不一致，给

审判机关采用鉴定结论带来了麻烦。 

    

    2、法律规定不尽合理。 

    

    刑诉法第120条规定，对于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的，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

进行。实践中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没有明文规定“争议”的条件，不容易掌握；二是省政府指定的医

院仅对损伤的病情做出诊断，而距离司法鉴定的要求——法医学鉴定，尚有很大距离，如损伤时间、作案

工具、轻伤、重伤等，一概不作分析，三是实践中省政府指定的医院往往聘请公检法机关的法医参与重新

鉴定，上述法律规定基本上没有发挥立法者预想的效果。 

    

    3、重新鉴定问题诸多。 

    

    重新鉴定导致鉴定结论经常相互矛盾，而法律对此却少有规定，公检法部门以那家鉴定为准、重新鉴

定的次数有无限制、对申请重新鉴定的具体程序如何操作等均无定论。 

    

    

    二、基于以上认识，针对我国司法鉴定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进行改制，以有利

于我国的司法工作 

    

    1、建立独立于公检法机关的司法鉴定体系，鉴定权的授予应由某一职能部门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

该职能部门工作内容包括现有的鉴定门类——法医、文痕检、司法会计、视听技术等，考虑到鉴定为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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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服务，职能具有中立性，因此，应单独设置为一个司法机构。 

    

    2、保留公安、检察机关的鉴定机构，且在某些方面应当加强。由于公安、检察的侦察职能的行使离

不开专业鉴定人员的帮助，且已建立起与这种需要相适应的力量雄厚的刑事技术鉴定队伍，如果取消公

安、检察机关的鉴定机构，将严重影响其侦查工作地顺利开展，但是，侦查鉴定和检察鉴定作为证据之

一，其证明理应由法院依法审查，即必须在法庭上经过质询和采信，才可作为定案的根据。 

    

    3、取消医科大学设立的鉴定机构。各类大学为培养技术专业人员可设置法医专业，但不进行鉴定。

如同检察官学校、警官学校、司法学校为公检法培养人才，而自身不受理案件一样。在检案中，遇有疑难

案件，可邀请大学教授进行咨询等。 

    

    4、取消法院的鉴定机构。由于我国审判模式改革后，法院已不再承担收集证据和举证的责任，其所

属的鉴定机构对于审判职能的实现，已无多少实际意义，且“自鉴自审”使鉴定的公正性受到怀疑。因此

法院的鉴定机构应该取消。 

    

    5、取消卫生系统的鉴定机构。卫生系统的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同法院的鉴定机构类似，各级医疗

事故鉴定委员会成员主要由各医疗单位的有关专家和卫生行政管理干部组成，有人将其对医院发生的医疗

事故的鉴定比作为“父亲对儿子的鉴定”，缺乏外部的监督和透明度，还有人认为，《现行的医疗事故鉴

定办法》确认只有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的鉴定结论，才是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违反证据法则，与作为国

家基本法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相冲突。因此，医疗事故鉴定权应归为上述独立的鉴定

机构。 

    

    6、省政府指定医院接受办案单位的委托，对某些医学问题做出诊断，解决法医鉴定中的疑难医学问

题，如有争议的疾病诊断，其结论应作为法医鉴定中的依据材料。 

    

    7、作为检察机关的鉴定机构，应做好审查工作。由于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作为其组成部

分，检察机关的鉴定机构也负有一定的监督作用。它的监督作用主要体现在审查各类案件中的技术证据

上，审查技术证据的合法性、科学性、客观性等，以提高案件中技术证据的证明力，为公诉服务。 

返回

 

网站简介 | 招聘信息 | 投稿热线 | 意见反馈 | 联系我们  

Copyright @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版权所有 请勿侵权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沙滩北街15号 邮编:100720       


